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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隆重举行第九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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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繁荣中国财经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创新财经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法学院于2017年10月21日在宁远楼举办了“第九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

“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由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主办，是我国财经及相关专业类高等院校

的法学院系围绕法学教育等问题进行研讨的重要平台，也是促进我国法治人才培养、加强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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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2022/01/07

《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新书发布会 暨
曾宪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顺利召开

2021/01/18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获评中国法学会
2020年度优秀研究会

2020/12/18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

2020/11/18

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公
告

2020/11/0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严格
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的若干意…

2020/09/30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
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0/10/01

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广

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浙江工

商大学法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广东金融学院

法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山东工商学院法学

院、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

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32家财经类、外语类及综合类大学的法学院师生代表共计100余人参与了本次盛会，是历届年

会中规模最大和参会单位及人数最多的一届。

本次论坛以“财经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与新挑战 ”为主题，就财经高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和涉外型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财经高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改革等重要的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通商杯”全国财

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附后）。

上午九点，会议开幕式在宁远楼模拟法庭隆重举行。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辉副教授主持。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

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锋教授、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马跃进教授、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教授作开幕式致辞。

赵忠秀副校长在致辞中肯定了财经类高校在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他指出：“国际和社会对法学教育的专业化、精

品化、国际化需求日益突出，财经高校的法学院系理应在新挑战的背景下勇敢担当，奋发勇为。本次论坛围绕财经法律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挑战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郭峰教授在致辞中重点强调了财经高校应当“入主流，办特色”。他

首先肯定了此次论坛的存在价值和引领作用。之后提出了：“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要做大做强，六个字：入主流，办特色

——整个法学教育的评价体系是主流大学法学院制定的，实践证明其评价标准代表了中国法学的水平和现状，片面强调财

经特色，不按主流的评价标准，那就没有优势可言，对学生也不利。”马跃进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他结合十九大习总书记对高等教育作出的要求，提出我们应当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鼓励我们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政法大学的讲话精神，实现内涵式发展的转型，以高质量法律人才的培养为核心，办出财经高校法学

院的特色。石静霞院长代表贸大法学院对本届年会的所有参会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指出在财经类外语

外贸类高校的法学教育方面，既要打好学生的法律基础，更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在目前的评估机制下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

关系，是财经类和外语外贸类高校的法学院和法学教育应特别思考的问题。

开幕式之后举行了大会主题发言，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沈四宝教授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龚红

柳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高晋康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教授作主题发言。

龚红柳副院长在发言中以“涉外法律人才需要的能力”为切入点进行了阐述。她介绍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在培

养国际化法律人才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并提出：“从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来说，我们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党的战略定

位就是向国际组织培养、推送我国法律人才。”高晋康院长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作了发言，

为培养模式划分了五大标准，即学校标准、同行标准、教育部标准、社会标准、国际化标准。尹飞院长主要强调了财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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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法学教育在新的大环境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其次谈到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关系。最后指出人才培养的

定位也是各大高校需要准确剖析的问题。主持人沈四宝教授对三位发言人的主题报告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我们的特色

是建立在主流的基础上。国际化发展到今天应有新的内涵，不是单纯的美国化、欧美化。首先是胸怀和视野；其次是尊重

国际惯例，吸取国际先进的东西；最后，应当以实现我国民族复兴为目标。”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在宁远楼前进行合影留念。

上午10:30至12：10，论坛进入主题研讨环节。分会场一的主题为：财经高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由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学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锋教授与江西

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德敏教授主持，与会代表们就财经高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安平教授介绍了北京工商大学的定位、特色及人才培养模式。他围绕生源分工、一志愿报

考率、学科特色和优势、区域发展定位展开了讨论，并指出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掌握法学的精髓、灵魂和思维。江

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贺三宝教授为大家分享了地方多科性院校财经法律人才培养的探索和经验，并把解决方案概括

为“四引三联”，他介绍了江西财经大学主要通过“促三观”的教育来鼓励学生做研究，该校司法大数据中心的成立、立

法评估等项目都让学生参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胡凌副院长指出：“财经类高校法学院，核心问题首先是生存，获取资

源。怎样获得好学生，再输出，一志愿率非常重要，第二是区域性的竞争。”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苏新建副院长发表了三

点看法：一是应用复合型不是打着一个旗号而是培养方案要真正做到。二是特色，科研与讲课实际上是有机的，涉及学科

群，课程群，必修课增减问题。第三谈到了自己所在的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特点。

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兰艳副院长首先客观地指出了广西地处西部、相对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对于就业问题，

她指出：“其实法治人才的需求很大，我们应反思是培养过剩，还是培养质量不够高或是需求不对口？”吉林财经大学法

学院张秋华教授指出：“地方性院校经过发展也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硬件设施比较好，办学规模，发展定位目标都在稳

固推进，不断完善。要看到地方院校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地方性财经院校怎么迎接新形势，走出自己的特色，除了入主

流，办特色，最重要的一定要找好定位。” 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韩东老师对各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肯定，并介绍了自己

从事务部门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的经验。主持人杨德敏教授表示：“在现在的形势下，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难以调动，要

将法律实践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有机结合才行。”主持人郭锋教授最后做了此次讨论的小结：“区域各有优势也有不足，

师资流失确实是严峻的问题，共通的都是专业融合，可以互相借鉴。人才、生源不可复制和推广，只能自己结合各方力量

加以解决。”

分会场二的主题为“财经高校涉外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由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彦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研究生院袁泉院长主持，与会代表们就财经高校涉外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了发言和讨论。山东财经大学法学

院宋焱院长发言的主题是如何借鉴法学教育的标杆——美国模式来教育学生。她介绍了山东财经大学设立的书院模式，对

于跨学科的熏陶很有帮助。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石鲁夫副院长谈到了卓越性法律人才和涉外人才的关系。他指出：“如习

主席所说，我们赢来了新时代。涉外就等于国际化，老师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去传递灌输国际化的视野，采取成系列、成

体系的举措来培育学生。” 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陈玉梅副院长表示：“法律人才这一块我们也在探索。最大的困难是地



处西部，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较差。生源百分之九十来自贵州，经济条件也有制约。”最后她提出她们学校的探索是如何既

入主流，又办特色。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孙展望教授提出：“法律市场其实是一种食物链。食物链的高端是诉讼和非诉市场，大部分被外

所垄断。国内少量精品所占据一定份额。饼很大，但是吃不到。只有占据高端，才可能参与国际化的标准制定。南审要突

破，就是在复合上做文章，培养涉外经济法律人才。”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张雅萍教授提出：“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的现状

是，跟外国交流还是不能很relax的交流。在国外我们还是小梯队、小团体。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除了要精通法律，英语

能力很重要。虽有外聘老师来法学院教授课程，但这样的学生拿出去直接用，能力还是欠缺的。能不能从高中阶段就培养

直接输送模式的学生，是值得探讨的。”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张春普教授发言的关键词为外语、财经、法律的跨界培养，

他指出：“课时、师资的匹配如何去配，这是财经类高校面临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郭倍倍老师指出：“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虽然入选了双一流的法学学科。但是学校体量太大，很难做出特色。学校最大的短板就是国际化的短

板。”主持人王彦教授对各个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总结。

下午1:30到3:20，主题研讨会继续进行。在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房文翠教授和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闫立宏教

授的主持下，分会场一的参会老师们围绕“财经高校本科教学改革”进行了发言和交流。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尚珂院长表

示：“我校法学院规模比较小，小规模的优势是精细化的培养手段。我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从进校到毕业，都由专业老

师负责。近距离接触可以为学生接触困惑，打破行政体制的隔离，解决信息不对称，做到了全方位育人。”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世君教授着重介绍了本科生的分类培养模式。他指出：“首经贸按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分为三个

班：涉外班（出国）、学术班（考研）、卓越班（就业），培养方案到后期各自不同，效果很好。”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谢雄伟教授指出：“广财的社会影响力很大，招生规模在广州最大，但质量和培养仍与中

山大学有差距。人才培养目标以应用型为主。实践培养上开展企业校内仿真实习，使多种教学方法并重。”山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杨郁副院长结合山西财经大学刚刚结束的教学评估实践提到了教育改革的内容。他提出山财的专业特色是经济法方

向，因此他们的特色是结合就业趋向主要培养企业法律人才。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马迅老师介绍到：“重庆工商大学在大

二、大三开展财经法选修课程、辅修课程增多。实践基地的开展不错，特别与金融性质的企业合作加深，学生反映良

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董冰莹助理教授分享了自己从事本科全英文教学的一些经验，她结合海商法提出了全英语课

程的开设条件是课程本身的适应性以及案例教学的适当性。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老师就一些疑惑和细节展开了充分的交

流。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尹西明教授的主持下，分会场二的参会老师们

就“财经高校研究生教学改革”展开了发言和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丛立先教授指出了北外“法学＋外

语”的特色。具体表现为教师都有海外背景、常聘三个英美法外教等。北外研究生教育还形成了英美法的模块，学生普遍

获益极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卫东教授表示：“研究生教育，贸大是有突出特色的，第一就是国际化，突出外语

＋专业。很多人会参加全英文的模拟法庭的比赛。第二就是实务。利用校友资源，把校友请回来讲课以增强课程实践



性。”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王乐宇院长提出了对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几点看法：“第一，避免同质交流。第二，加强过程

管理。第三，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德行和学习有时候往往相悖。学习好的孩子有时候会缺乏感恩之心。这是值得我们反

思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陈晓景院长表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案例分

析。聘请实务人员、专家，如财政部门、法院检察院担任实务导师。”她还就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如何定

位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李伟副院长提出了研究生生源问题。介绍了为了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毕业论文浙江财经大学要

求盲审，分数不能低于70分，用规定倒逼学生。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刘建民教授分享了一些办学经验，比如推行一周一

书。这样算下来一年五十多本书，四年就是两百本书，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唐琼琼老师

介绍了相关经验：“上外贸的国际法律文本的翻译中心，会承接任务，请研究生介入以锻炼他们的各方面能力。国际投资

法、国际货物买卖等课程多，国际化程度较高。还与比较知名的律所达成了合作。”主持人杨东教授表示：“综合性法学

院做跨学科的探索，可能还不如特色类的大学，很难再细分。”

3点40分，本次论坛的闭幕式在模拟法庭举行。闭幕式由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党

委副书记杜焕芳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辉副教授主持。

闭幕式首先由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致辞。王教授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本届年会的

精神和意义，接着谈到了法学教育的现状以及专业院校的法律院系该怎么做，最后谈到部门法的实践性是很强的。他建议

财经类的法律院系一定要去教授具体的专业知识，这样学生才会有更好的就业。

随后由各分组代表对各个分会场的主题讨论进行总结。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谢安平院长代表“财经高校应用型复合型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讨论组作总结。他在总结中提到，教育要明确区域地位，法学培养的问题主要是地方院校人才流

失严重以及生源问题，还强调了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要处理好。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宋焱院长代表“财经高校涉外

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讨论组作总结。她在总结中提到：“涉外人才是具有新时代、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需要师资、

书本的配套和建设。涉外法律事务处于食物链顶端，尤其是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这都是财经类院校应当重视的地方。” 北

京物资学院法学院尚珂院长代表“财经高校本科教学改革”讨论组作总结。他总结了各个参会单位在本科教学改革中的特

色，比如首经贸的分类培养，广东财经大学的模拟法庭、经典阅读课堂，山西财经大学的以评估促教学改革等措施。内蒙

古财经大学法学院王乐宇院长代表“财经高校研究生教学改革”讨论组进行了总结，他对各个发言人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教

学特色进行了概括，如河南财经财法大学的法学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道路、贸大法学加金融以及讨论式教学等。

冯辉副院长介绍了本次“通商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参赛作品评审情况。本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采取撰

写法律文书评审的方式，共收到各参会单位提交的学生参赛作品220篇。初评工作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完成。终评与

下午的研讨会同时进行。终评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李仁玉教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家路律师、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郭倍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凌、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宜奎、浙江财经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勇、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苏新建、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焱、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彦、江西财

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喻玲、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院长张献勇等11名老师作为评委。经过匿名评审，共评选出设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30 名。获奖证书盖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公章，会后统一寄送给参赛单位。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家路作为颁奖嘉宾致辞并宣读了获奖学生名单。本次“通商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

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如下：

第九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

 

“通商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桂栗丽    天津商业大学

 

2. 陈佳举    浙江财经大学

 

3. 张  宁    浙江财经大学

 

4. 陈暨阳    浙江财经大学

 

5. 张利敏    江西财经大学

 

6. 赵  珂    江西财经大学

 

7. 桂娅婧    江西财经大学

 

8. 潘韦巍    广西财经学院

 

9. 卢珏蓉、谭咏诗、贺楚琪、陈钰   广东财经大学

 

10. 管叙东   内蒙古财经大学

 

二等奖：

 

1. 王筱文  天津商业大学

 



2. 李凡    东北财经大学

 

3. 白凤宇  东北财经大学

 

4. 刘丽    东北财经大学

 

5. 黄家宇  浙江财经大学

 

6. 滕佳璇  浙江财经大学

 

7. 林舒雨  江西财经大学

8. 周紫荆  江西财经大学

 

9. 杨虹    江西财经大学

 

10. 罗熠   江西财经大学

 

11. 陈朝   江西财经大学

 

12. 何尉民  广西财经学院

 

13. 谢孟珍  上海商学院

 

14. 谢颖健 廖嘉鑫 潘詠欣   广东财经大学

 

15. 郜宙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6. 邵  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 张玮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8. 李诗轩  内蒙古财经大学



 

19. 詹静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 郑少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三等奖：

 

1. 蒋婕 山东工商学院

 

2. 王悦、黄晓佳  山东工商学院

 

3. 申圣楠  东北财经大学

 

4. 潘雪琴  东北财经大学

 

5. 张亦知  东北财经大学

 

6. 梁达然  浙江财经大学

 

7. 徐顺铁  浙江财经大学

8. 吴婕    浙江财经大学

 

9. 薛琼   浙江财经大学

 

10. 邹晓辉  浙江财经大学

 

11. 高律  南京财经大学

 

12. 范凯雯 南京财经大学

 

13. 黄泽平 江西财经大学

 



14. 赖兰希、程小栗、谢碧云  江西财经大学

 

15. 廖文秀  江西财经大学

 

16. 范海阔、杨琳   江西财经大学

 

17. 杨雅妮  江西财经大学

 

18. 陈泓莙  江西财经大学

 

19. 熊塨杰  江西财经大学

 

20. 王逸  江西财经大学

 

21. 王傲  北京物资学院

 

22. 毕琦琦  北京物资学院

 

23. 刘梦雪  广西财经大学

 

24. 刘映雪  上海商学院

 

25. 王皓赟  上海商学院

 

26. 徐志远  广东财经大学

 

27. 秦逸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8. 吴世媛  中南财经

 

29. 李越  内蒙古财经大学

 



分享到：

30. 杨建晨  兰州财经大学

 

闭幕式最后，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院长张献勇教授代表第十届论坛主办方进行发言。张教授感谢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会特色专业建设委员会的信任，介绍了山东工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历史与现状、招生、师资力量与人才培养等情况，热烈邀

请与会人员参加下次论坛。至此，为期一天的第九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加强了贸大法学院在财经类和外语外贸类法学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和鲜明特色，精心的会务组织和高效的会

议讨论及总结更起到了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有助于促进财经类和外语外贸类法学教育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将

专业基础和特色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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